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勞全字第18號

聲  請  人  李沐宸  

代  理  人  沈以軒律師

            林晉源律師

            林芮如律師

相  對  人  海科科技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PANG SIU YING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邱靖棠律師

            程居威律師

            姚妤嬙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聲請人聲請定暫時

狀態之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自民國113年10月1日起受僱於相對

人，擔任專案經理，每月薪資新臺幣（下同）8萬5,000元，

並於勞動契約中約定試用期為3個月，惟相對人於113年12月

13日告知聲請人公司將調整組織架構及經營方向，聲請人迫

於相對人要求下簽署合意終止協議書，相對人並開立非自願

離職證明予聲請人，資遣事由為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

第11條第4款，終止日為113年12月13日，嗣聲請人表明有意

願嘗試其他職缺，並於次一工作日即113年12月16日前往公

司提供勞務，然相對人已收走公用電腦，導致聲請人無法繼

續提供勞務，同日相對人再以郵件通知聲請人終止契約，事

由改為勞基法第11條第4款及第5款，最後工作日變更為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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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20日，嗣雙方於113年12月30日協商不成，相對人又

開立事由為勞基法第11條第4款及第5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

復於114年1月10日開立事由為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非自願

離職證明予聲請人。然兩造間並無勞基法第11條第4款或第5

款事由，相對人違法終止勞動契約，且終止事由與離職日一

改再改，聲請人已對相對人提起訴訟，經本院以114年度勞

訴字第97號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下稱本案訴訟）審理

中，又聲請人遽遭資遣無資力維持生計及扶養母親與未成年

子女，且相對人係具有相當規模之跨國企業，員工多達150

人以上，目前於網路公開徵才所列職缺近40則，於訴訟期間

繼續僱用聲請人並無重大困難，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

項規定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等語。並聲明：㈠相對人應於本

案訴訟終結確定前，依聲請人原任職部門職位繼續僱用聲請

人，並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聲請人8萬5,000元，及為聲請人

投保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㈡相對人應於本案訴訟終結

確定前，按月提繳5,256元至聲請人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

工退休金專戶。

二、相對人陳述意見略以：兩造於113年12月13日以合意資遣方

式終止勞動契約，聲請人並未就所稱締約不自由之狀態為釋

明，又聲請人於試用期間，有諸多違反主管業務上指示、與

相對人員工發生衝突之情況，因此相對人以聲請人試用期未

通過為由，作為第二次勞動契約終止的理由之一，聲請人就

其是否能勝任工作及相對人權利濫用等節，並未提出釋明，

且相對人同步對於台灣地區之組織進行調整，將業務移往國

外，故相對人同時滿足勞基法第11條第4款及試用期間之終

止權，又聲請人原職位已經自臺灣撤除，亦未再對外招募相

同工作，是相對人以原職位繼續僱用聲請人，具有重大困

難，而聲請人僅檢附其母親之財產清單，並未釋明其有扶養

事實、為家庭唯一或主要收入者，且尋找新職應無困難，聲

請人就此並未釋明，核與勞動事件法第49條之規定不符等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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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勞工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法院認勞工有勝訴之

望，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者，得依勞工之聲請，

為繼續僱用及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勞動事件法第49

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略謂：勞動事件之勞工，通

常有持續工作以維持生計之強烈需求，基於此項特性，於確

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訟進行中，如法院認勞工有相當程度之

勝訴可能性，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時，宜依保全

程序為暫時權利保護。而本項係斟酌勞動關係特性之特別規

定，性質上屬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所定爭執法律關係及

必要性等要件之具體化，於具備本項所定事由時，勞工即得

聲請法院命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至是否准許及命為繼續僱

用及給付薪資之具體內容，則由法院就個案具體狀況，參酌

前述勞工勝訴之望，以及對雇主客觀上得否期待其繼續僱用

之利益等情形，為自由之裁量等語。是據此足見勞動事件法

第49條為民事訴訟法定暫時狀態處分相關規範之特別規定，

應優先適用。從而勞工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並聲請

繼續僱用及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時，應釋明：（一）

本案訴訟有勝訴之望，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

（二）勞工有持續工作以維持生計之強烈需求。　

四、經查：

　㈠本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終止勞動契約不合法，經勞資爭議調

解未果，已向本院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之本案訴訟等

情，業據其提出勞動契約、合意終止協議書、離職證明書、

兩造往來之電子郵件、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紀

錄、存證信函、104人力銀行網站招募資料頁面等資料為

證，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114年度勞訴字第97號卷宗核閱無

誤，堪認聲請人與相對人間就僱傭關係是否存在確有所爭

執，可見合意終止協議書之效力為何、相對人依勞基法第11

條第4款、第5款規定或行使試用期終止權終止勞動契約是否

合法，以及兩造間僱傭關係是否存在等，尚待審認，堪認聲

請人就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請求，且就本案訴訟有勝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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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等節，已為相當之釋明。

　㈡惟就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於本案訴訟之判決確定或終結之日前

繼續僱用聲請人，非顯有重大困難乙節，聲請人固提出104

人力銀行網站招募廣告，釋明相對人目前於網路公開徵才所

列職缺至少將近40則等情，然相對人稱聲請人原職位已經自

臺灣撤除，並提出管理群組訊息為佐（相證5），且聲請人

亦陳稱相對人於113年12月13日與其面談時有告知公司將調

整組織架構及經營方向，足認相對人所稱應屬有據，聲請人

就此未能提出其他佐證，難認已釋明相對人現僱用聲請人並

無重大困難。

  ㈢再者，關於薪資暫付之處分，係勞資雙方關於勞動契約存否

有紛爭之際，為免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債權人即勞工在本案判

決確定之前，因未能如常獲取薪資頓失經濟收入，造成生活

困窘，故命債務人即雇主暫時支付全部或一部薪資，以維續

勞工及其家庭之基本生活。則該薪資收入是否為勞工或家庭

主要或唯一收入來源、家人有無其他固定收益或資產、其他

家庭成員資力狀況等均為考量其聲請保全必要性之因素。聲

請人雖主張其遭相對人解僱後，處於失業狀態，尚有父母與

未成年子女需照顧扶養，並提出戶口名簿及第三人即聲請人

母親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等件為憑，惟聲請人並

未提出確有支付扶養費之證明、受扶養親屬之所得等得及時

調查資料，則聲請人之薪資收入是否為家庭主要或唯一收入

來源、有無其他共同扶養義務人、受扶養人是否不能自行維

持生活、聲請人究否有實際扶養事實均有未明。又聲請人現

年32歲，正值青壯年，離職前每月工資8萬5,000元，亦有相

當工作資歷經驗，非無於訴訟期間先暫覓其他工作獲取報酬

之能力，則於本案訴訟期間，縱相對人未按月繼續給付聲請

人薪資，亦難認聲請人有何無法維持基本生活需要，或有蒙

受無法回復損害之虞。

  ㈣又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所定之處分為繼續僱用及給付薪

資，並未包括提繳勞工退休金、投保勞健保，是聲請人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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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人於本案訴訟終結確定前，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勞工

退休金專戶，並為聲請人投保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之定

暫時狀態處分，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難認已就定

暫時狀態處分之要件予以釋明，其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

回。

六、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許筑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政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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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勞全字第1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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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晉源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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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PANG SIU YING


代  理  人  邱靖棠律師
            程居威律師
            姚妤嬙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聲請人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自民國113年10月1日起受僱於相對人，擔任專案經理，每月薪資新臺幣（下同）8萬5,000元，並於勞動契約中約定試用期為3個月，惟相對人於113年12月13日告知聲請人公司將調整組織架構及經營方向，聲請人迫於相對人要求下簽署合意終止協議書，相對人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予聲請人，資遣事由為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4款，終止日為113年12月13日，嗣聲請人表明有意願嘗試其他職缺，並於次一工作日即113年12月16日前往公司提供勞務，然相對人已收走公用電腦，導致聲請人無法繼續提供勞務，同日相對人再以郵件通知聲請人終止契約，事由改為勞基法第11條第4款及第5款，最後工作日變更為113年12月20日，嗣雙方於113年12月30日協商不成，相對人又開立事由為勞基法第11條第4款及第5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復於114年1月10日開立事由為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予聲請人。然兩造間並無勞基法第11條第4款或第5款事由，相對人違法終止勞動契約，且終止事由與離職日一改再改，聲請人已對相對人提起訴訟，經本院以114年度勞訴字第97號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下稱本案訴訟）審理中，又聲請人遽遭資遣無資力維持生計及扶養母親與未成年子女，且相對人係具有相當規模之跨國企業，員工多達150人以上，目前於網路公開徵才所列職缺近40則，於訴訟期間繼續僱用聲請人並無重大困難，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規定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等語。並聲明：㈠相對人應於本案訴訟終結確定前，依聲請人原任職部門職位繼續僱用聲請人，並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聲請人8萬5,000元，及為聲請人投保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㈡相對人應於本案訴訟終結確定前，按月提繳5,256元至聲請人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二、相對人陳述意見略以：兩造於113年12月13日以合意資遣方式終止勞動契約，聲請人並未就所稱締約不自由之狀態為釋明，又聲請人於試用期間，有諸多違反主管業務上指示、與相對人員工發生衝突之情況，因此相對人以聲請人試用期未通過為由，作為第二次勞動契約終止的理由之一，聲請人就其是否能勝任工作及相對人權利濫用等節，並未提出釋明，且相對人同步對於台灣地區之組織進行調整，將業務移往國外，故相對人同時滿足勞基法第11條第4款及試用期間之終止權，又聲請人原職位已經自臺灣撤除，亦未再對外招募相同工作，是相對人以原職位繼續僱用聲請人，具有重大困難，而聲請人僅檢附其母親之財產清單，並未釋明其有扶養事實、為家庭唯一或主要收入者，且尋找新職應無困難，聲請人就此並未釋明，核與勞動事件法第49條之規定不符等語。
三、按勞工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法院認勞工有勝訴之望，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者，得依勞工之聲請，為繼續僱用及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略謂：勞動事件之勞工，通常有持續工作以維持生計之強烈需求，基於此項特性，於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訟進行中，如法院認勞工有相當程度之勝訴可能性，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時，宜依保全程序為暫時權利保護。而本項係斟酌勞動關係特性之特別規定，性質上屬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所定爭執法律關係及必要性等要件之具體化，於具備本項所定事由時，勞工即得聲請法院命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至是否准許及命為繼續僱用及給付薪資之具體內容，則由法院就個案具體狀況，參酌前述勞工勝訴之望，以及對雇主客觀上得否期待其繼續僱用之利益等情形，為自由之裁量等語。是據此足見勞動事件法第49條為民事訴訟法定暫時狀態處分相關規範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從而勞工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並聲請繼續僱用及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時，應釋明：（一）本案訴訟有勝訴之望，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二）勞工有持續工作以維持生計之強烈需求。　
四、經查：
　㈠本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終止勞動契約不合法，經勞資爭議調解未果，已向本院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之本案訴訟等情，業據其提出勞動契約、合意終止協議書、離職證明書、兩造往來之電子郵件、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存證信函、104人力銀行網站招募資料頁面等資料為證，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114年度勞訴字第97號卷宗核閱無誤，堪認聲請人與相對人間就僱傭關係是否存在確有所爭執，可見合意終止協議書之效力為何、相對人依勞基法第11條第4款、第5款規定或行使試用期終止權終止勞動契約是否合法，以及兩造間僱傭關係是否存在等，尚待審認，堪認聲請人就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請求，且就本案訴訟有勝訴之望等節，已為相當之釋明。
　㈡惟就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於本案訴訟之判決確定或終結之日前繼續僱用聲請人，非顯有重大困難乙節，聲請人固提出104人力銀行網站招募廣告，釋明相對人目前於網路公開徵才所列職缺至少將近40則等情，然相對人稱聲請人原職位已經自臺灣撤除，並提出管理群組訊息為佐（相證5），且聲請人亦陳稱相對人於113年12月13日與其面談時有告知公司將調整組織架構及經營方向，足認相對人所稱應屬有據，聲請人就此未能提出其他佐證，難認已釋明相對人現僱用聲請人並無重大困難。
  ㈢再者，關於薪資暫付之處分，係勞資雙方關於勞動契約存否有紛爭之際，為免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債權人即勞工在本案判決確定之前，因未能如常獲取薪資頓失經濟收入，造成生活困窘，故命債務人即雇主暫時支付全部或一部薪資，以維續勞工及其家庭之基本生活。則該薪資收入是否為勞工或家庭主要或唯一收入來源、家人有無其他固定收益或資產、其他家庭成員資力狀況等均為考量其聲請保全必要性之因素。聲請人雖主張其遭相對人解僱後，處於失業狀態，尚有父母與未成年子女需照顧扶養，並提出戶口名簿及第三人即聲請人母親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等件為憑，惟聲請人並未提出確有支付扶養費之證明、受扶養親屬之所得等得及時調查資料，則聲請人之薪資收入是否為家庭主要或唯一收入來源、有無其他共同扶養義務人、受扶養人是否不能自行維持生活、聲請人究否有實際扶養事實均有未明。又聲請人現年32歲，正值青壯年，離職前每月工資8萬5,000元，亦有相當工作資歷經驗，非無於訴訟期間先暫覓其他工作獲取報酬之能力，則於本案訴訟期間，縱相對人未按月繼續給付聲請人薪資，亦難認聲請人有何無法維持基本生活需要，或有蒙受無法回復損害之虞。
  ㈣又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所定之處分為繼續僱用及給付薪資，並未包括提繳勞工退休金、投保勞健保，是聲請人聲請相對人於本案訴訟終結確定前，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勞工退休金專戶，並為聲請人投保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難認已就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要件予以釋明，其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六、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許筑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政彬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勞全字第18號

聲  請  人  李沐宸  

代  理  人  沈以軒律師

            林晉源律師

            林芮如律師

相  對  人  海科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PANG SIU YING



代  理  人  邱靖棠律師

            程居威律師

            姚妤嬙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聲請人聲請定暫時

狀態之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自民國113年10月1日起受僱於相對人

    ，擔任專案經理，每月薪資新臺幣（下同）8萬5,000元，並

    於勞動契約中約定試用期為3個月，惟相對人於113年12月13

    日告知聲請人公司將調整組織架構及經營方向，聲請人迫於

    相對人要求下簽署合意終止協議書，相對人並開立非自願離

    職證明予聲請人，資遣事由為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

    11條第4款，終止日為113年12月13日，嗣聲請人表明有意願

    嘗試其他職缺，並於次一工作日即113年12月16日前往公司

    提供勞務，然相對人已收走公用電腦，導致聲請人無法繼續

    提供勞務，同日相對人再以郵件通知聲請人終止契約，事由

    改為勞基法第11條第4款及第5款，最後工作日變更為113年1

    2月20日，嗣雙方於113年12月30日協商不成，相對人又開立

    事由為勞基法第11條第4款及第5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復於

    114年1月10日開立事由為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非自願離職

    證明予聲請人。然兩造間並無勞基法第11條第4款或第5款事

    由，相對人違法終止勞動契約，且終止事由與離職日一改再

    改，聲請人已對相對人提起訴訟，經本院以114年度勞訴字

    第97號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下稱本案訴訟）審理中，

    又聲請人遽遭資遣無資力維持生計及扶養母親與未成年子女

    ，且相對人係具有相當規模之跨國企業，員工多達150人以

    上，目前於網路公開徵才所列職缺近40則，於訴訟期間繼續

    僱用聲請人並無重大困難，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規

    定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等語。並聲明：㈠相對人應於本案訴

    訟終結確定前，依聲請人原任職部門職位繼續僱用聲請人，

    並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聲請人8萬5,000元，及為聲請人投保

    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㈡相對人應於本案訴訟終結確定

    前，按月提繳5,256元至聲請人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

    休金專戶。

二、相對人陳述意見略以：兩造於113年12月13日以合意資遣方

    式終止勞動契約，聲請人並未就所稱締約不自由之狀態為釋

    明，又聲請人於試用期間，有諸多違反主管業務上指示、與

    相對人員工發生衝突之情況，因此相對人以聲請人試用期未

    通過為由，作為第二次勞動契約終止的理由之一，聲請人就

    其是否能勝任工作及相對人權利濫用等節，並未提出釋明，

    且相對人同步對於台灣地區之組織進行調整，將業務移往國

    外，故相對人同時滿足勞基法第11條第4款及試用期間之終

    止權，又聲請人原職位已經自臺灣撤除，亦未再對外招募相

    同工作，是相對人以原職位繼續僱用聲請人，具有重大困難

    ，而聲請人僅檢附其母親之財產清單，並未釋明其有扶養事

    實、為家庭唯一或主要收入者，且尋找新職應無困難，聲請

    人就此並未釋明，核與勞動事件法第49條之規定不符等語。

三、按勞工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法院認勞工有勝訴之望

    ，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者，得依勞工之聲請，為

    繼續僱用及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勞動事件法第49條

    第1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略謂：勞動事件之勞工，通常

    有持續工作以維持生計之強烈需求，基於此項特性，於確認

    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訟進行中，如法院認勞工有相當程度之勝

    訴可能性，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時，宜依保全程

    序為暫時權利保護。而本項係斟酌勞動關係特性之特別規定

    ，性質上屬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所定爭執法律關係及必

    要性等要件之具體化，於具備本項所定事由時，勞工即得聲

    請法院命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至是否准許及命為繼續僱用

    及給付薪資之具體內容，則由法院就個案具體狀況，參酌前

    述勞工勝訴之望，以及對雇主客觀上得否期待其繼續僱用之

    利益等情形，為自由之裁量等語。是據此足見勞動事件法第

    49條為民事訴訟法定暫時狀態處分相關規範之特別規定，應

    優先適用。從而勞工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並聲請繼

    續僱用及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時，應釋明：（一）本

    案訴訟有勝訴之望，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二

    ）勞工有持續工作以維持生計之強烈需求。　

四、經查：

　㈠本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終止勞動契約不合法，經勞資爭議調

    解未果，已向本院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之本案訴訟等情

    ，業據其提出勞動契約、合意終止協議書、離職證明書、兩

    造往來之電子郵件、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

    存證信函、104人力銀行網站招募資料頁面等資料為證，並

    經本院依職權調閱114年度勞訴字第97號卷宗核閱無誤，堪

    認聲請人與相對人間就僱傭關係是否存在確有所爭執，可見

    合意終止協議書之效力為何、相對人依勞基法第11條第4款

    、第5款規定或行使試用期終止權終止勞動契約是否合法，

    以及兩造間僱傭關係是否存在等，尚待審認，堪認聲請人就

    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請求，且就本案訴訟有勝訴之望等節

    ，已為相當之釋明。

　㈡惟就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於本案訴訟之判決確定或終結之日前

    繼續僱用聲請人，非顯有重大困難乙節，聲請人固提出104

    人力銀行網站招募廣告，釋明相對人目前於網路公開徵才所

    列職缺至少將近40則等情，然相對人稱聲請人原職位已經自

    臺灣撤除，並提出管理群組訊息為佐（相證5），且聲請人

    亦陳稱相對人於113年12月13日與其面談時有告知公司將調

    整組織架構及經營方向，足認相對人所稱應屬有據，聲請人

    就此未能提出其他佐證，難認已釋明相對人現僱用聲請人並

    無重大困難。

  ㈢再者，關於薪資暫付之處分，係勞資雙方關於勞動契約存否

    有紛爭之際，為免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債權人即勞工在本案判

    決確定之前，因未能如常獲取薪資頓失經濟收入，造成生活

    困窘，故命債務人即雇主暫時支付全部或一部薪資，以維續

    勞工及其家庭之基本生活。則該薪資收入是否為勞工或家庭

    主要或唯一收入來源、家人有無其他固定收益或資產、其他

    家庭成員資力狀況等均為考量其聲請保全必要性之因素。聲

    請人雖主張其遭相對人解僱後，處於失業狀態，尚有父母與

    未成年子女需照顧扶養，並提出戶口名簿及第三人即聲請人

    母親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等件為憑，惟聲請人並

    未提出確有支付扶養費之證明、受扶養親屬之所得等得及時

    調查資料，則聲請人之薪資收入是否為家庭主要或唯一收入

    來源、有無其他共同扶養義務人、受扶養人是否不能自行維

    持生活、聲請人究否有實際扶養事實均有未明。又聲請人現

    年32歲，正值青壯年，離職前每月工資8萬5,000元，亦有相

    當工作資歷經驗，非無於訴訟期間先暫覓其他工作獲取報酬

    之能力，則於本案訴訟期間，縱相對人未按月繼續給付聲請

    人薪資，亦難認聲請人有何無法維持基本生活需要，或有蒙

    受無法回復損害之虞。

  ㈣又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所定之處分為繼續僱用及給付薪資

    ，並未包括提繳勞工退休金、投保勞健保，是聲請人聲請相

    對人於本案訴訟終結確定前，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勞工退

    休金專戶，並為聲請人投保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之定暫

    時狀態處分，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難認已就定

    暫時狀態處分之要件予以釋明，其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

六、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許筑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政彬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勞全字第18號

聲  請  人  李沐宸  

代  理  人  沈以軒律師

            林晉源律師

            林芮如律師

相  對  人  海科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PANG SIU YING



代  理  人  邱靖棠律師

            程居威律師

            姚妤嬙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聲請人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自民國113年10月1日起受僱於相對人，擔任專案經理，每月薪資新臺幣（下同）8萬5,000元，並於勞動契約中約定試用期為3個月，惟相對人於113年12月13日告知聲請人公司將調整組織架構及經營方向，聲請人迫於相對人要求下簽署合意終止協議書，相對人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予聲請人，資遣事由為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4款，終止日為113年12月13日，嗣聲請人表明有意願嘗試其他職缺，並於次一工作日即113年12月16日前往公司提供勞務，然相對人已收走公用電腦，導致聲請人無法繼續提供勞務，同日相對人再以郵件通知聲請人終止契約，事由改為勞基法第11條第4款及第5款，最後工作日變更為113年12月20日，嗣雙方於113年12月30日協商不成，相對人又開立事由為勞基法第11條第4款及第5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復於114年1月10日開立事由為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予聲請人。然兩造間並無勞基法第11條第4款或第5款事由，相對人違法終止勞動契約，且終止事由與離職日一改再改，聲請人已對相對人提起訴訟，經本院以114年度勞訴字第97號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下稱本案訴訟）審理中，又聲請人遽遭資遣無資力維持生計及扶養母親與未成年子女，且相對人係具有相當規模之跨國企業，員工多達150人以上，目前於網路公開徵才所列職缺近40則，於訴訟期間繼續僱用聲請人並無重大困難，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規定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等語。並聲明：㈠相對人應於本案訴訟終結確定前，依聲請人原任職部門職位繼續僱用聲請人，並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聲請人8萬5,000元，及為聲請人投保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㈡相對人應於本案訴訟終結確定前，按月提繳5,256元至聲請人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二、相對人陳述意見略以：兩造於113年12月13日以合意資遣方式終止勞動契約，聲請人並未就所稱締約不自由之狀態為釋明，又聲請人於試用期間，有諸多違反主管業務上指示、與相對人員工發生衝突之情況，因此相對人以聲請人試用期未通過為由，作為第二次勞動契約終止的理由之一，聲請人就其是否能勝任工作及相對人權利濫用等節，並未提出釋明，且相對人同步對於台灣地區之組織進行調整，將業務移往國外，故相對人同時滿足勞基法第11條第4款及試用期間之終止權，又聲請人原職位已經自臺灣撤除，亦未再對外招募相同工作，是相對人以原職位繼續僱用聲請人，具有重大困難，而聲請人僅檢附其母親之財產清單，並未釋明其有扶養事實、為家庭唯一或主要收入者，且尋找新職應無困難，聲請人就此並未釋明，核與勞動事件法第49條之規定不符等語。

三、按勞工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法院認勞工有勝訴之望，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者，得依勞工之聲請，為繼續僱用及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略謂：勞動事件之勞工，通常有持續工作以維持生計之強烈需求，基於此項特性，於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訟進行中，如法院認勞工有相當程度之勝訴可能性，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時，宜依保全程序為暫時權利保護。而本項係斟酌勞動關係特性之特別規定，性質上屬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所定爭執法律關係及必要性等要件之具體化，於具備本項所定事由時，勞工即得聲請法院命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至是否准許及命為繼續僱用及給付薪資之具體內容，則由法院就個案具體狀況，參酌前述勞工勝訴之望，以及對雇主客觀上得否期待其繼續僱用之利益等情形，為自由之裁量等語。是據此足見勞動事件法第49條為民事訴訟法定暫時狀態處分相關規範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從而勞工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並聲請繼續僱用及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時，應釋明：（一）本案訴訟有勝訴之望，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二）勞工有持續工作以維持生計之強烈需求。　

四、經查：

　㈠本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終止勞動契約不合法，經勞資爭議調解未果，已向本院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之本案訴訟等情，業據其提出勞動契約、合意終止協議書、離職證明書、兩造往來之電子郵件、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存證信函、104人力銀行網站招募資料頁面等資料為證，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114年度勞訴字第97號卷宗核閱無誤，堪認聲請人與相對人間就僱傭關係是否存在確有所爭執，可見合意終止協議書之效力為何、相對人依勞基法第11條第4款、第5款規定或行使試用期終止權終止勞動契約是否合法，以及兩造間僱傭關係是否存在等，尚待審認，堪認聲請人就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請求，且就本案訴訟有勝訴之望等節，已為相當之釋明。

　㈡惟就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於本案訴訟之判決確定或終結之日前繼續僱用聲請人，非顯有重大困難乙節，聲請人固提出104人力銀行網站招募廣告，釋明相對人目前於網路公開徵才所列職缺至少將近40則等情，然相對人稱聲請人原職位已經自臺灣撤除，並提出管理群組訊息為佐（相證5），且聲請人亦陳稱相對人於113年12月13日與其面談時有告知公司將調整組織架構及經營方向，足認相對人所稱應屬有據，聲請人就此未能提出其他佐證，難認已釋明相對人現僱用聲請人並無重大困難。

  ㈢再者，關於薪資暫付之處分，係勞資雙方關於勞動契約存否有紛爭之際，為免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債權人即勞工在本案判決確定之前，因未能如常獲取薪資頓失經濟收入，造成生活困窘，故命債務人即雇主暫時支付全部或一部薪資，以維續勞工及其家庭之基本生活。則該薪資收入是否為勞工或家庭主要或唯一收入來源、家人有無其他固定收益或資產、其他家庭成員資力狀況等均為考量其聲請保全必要性之因素。聲請人雖主張其遭相對人解僱後，處於失業狀態，尚有父母與未成年子女需照顧扶養，並提出戶口名簿及第三人即聲請人母親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等件為憑，惟聲請人並未提出確有支付扶養費之證明、受扶養親屬之所得等得及時調查資料，則聲請人之薪資收入是否為家庭主要或唯一收入來源、有無其他共同扶養義務人、受扶養人是否不能自行維持生活、聲請人究否有實際扶養事實均有未明。又聲請人現年32歲，正值青壯年，離職前每月工資8萬5,000元，亦有相當工作資歷經驗，非無於訴訟期間先暫覓其他工作獲取報酬之能力，則於本案訴訟期間，縱相對人未按月繼續給付聲請人薪資，亦難認聲請人有何無法維持基本生活需要，或有蒙受無法回復損害之虞。

  ㈣又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所定之處分為繼續僱用及給付薪資，並未包括提繳勞工退休金、投保勞健保，是聲請人聲請相對人於本案訴訟終結確定前，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勞工退休金專戶，並為聲請人投保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難認已就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要件予以釋明，其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六、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許筑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政彬



